2010年第二次深圳保险公估高管沟通会议


会议材料
一、会议时间：2010年6月11日下午2：30

二、会议地点：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主持：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CEO叶志源
四、会议议题：

会议分两阶段进行：

（一）第一阶段：（2:30—5:00）

1、通报各单位一季度经营情况；

2、通报《中国经典公估案例集》编撰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需要会员单位支持的事项；

3、《深圳保险公估行业服务收费指导标准》制定工作方案；

4、通报1至5月份公估会员的服务开展情况；

（二）第二阶段：（5:00—8:00）

采取聚餐形式，共同探讨保险公估与保险经纪如何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经典公估案例集》编撰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需要会员单位支持的事项

按照2010年第一次深圳保险公估高管沟通会议通过的《中国经典公估案例集》（以下简称“《案例集》”）编撰工作进度时间表，目前公估专业委员会已完成所有提交案例的筛选和案例亮点点评工作，只有27个非车险案例和20个车险案例基本合格。现就《案例集》编撰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需要会员单位支持的事项通报如下：

一、出现的主要问题：

1、部分公司重新提交的案例仍存在问题：

（1）案例没有按照协会下发的“标准格式”书写；
（2）部分案例分析部分浅尝辄止，相关的论述不够；
（3）部分案例不具有典型性。

2、部分公司重视程度不够，案例集编撰基础费用仍未支付：

截止到目前，秘书处已收到德恒正、中豪、同益、捷时特、万宜麦理伦、联胜、智信达、泛华、中项、嘉思科瑞10家会员单位支付基础费用，还有19家会员单位未支付。
二、需要会员单位支持的事项：
1、《案例集》是深圳保险公估业一大精品工程，将反映深圳保险公估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与公平公正的执业规范和特色，请各会员单位高度重视，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准时支付基础费用，以保证《案例集》高质量、高水平的推出。

2、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对部分案例进行了修订和点评，将于近期刊登在协会《深圳保险中介》刊物上，作为案例集的标准格式，同时秘书处会将案例筛选情况表在协会网站上面公布。为保证《案例集》的质量和进度，公估专业委员会对案例编辑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思路：

（1）会员单位根据案例筛选情况表，并参考《深圳保险中介》刊登的标准格式案例对本公司案例进行进一步修订重新提交的，《案例集》上将标记该单位为“案例提供单位”；

（2）不愿意重新修订的单位可以提供该案例的正式公估报告，由编委会对案例进行修订，《案例集》上将标记该单位为“素材提供单位”。
《深圳保险公估行业服务收费指导标准》制定工作方案
2008年，协会召开公估高管沟通会议曾专题讨论制定“深圳公估行业正常成本标准”，但由于涉及到行业垄断问题，所以停止了该项工作。在2010年第一次公估高管沟通会议上，会员单位纷纷呼吁能够由协会制定收费指导标准，作为深圳保险公估行业收费依据。公估专业委员会特制定本工作方案，提请各参会代表审议：
一、《深圳保险公估行业服务收费指导标准》将分车险和非车险两部分，分别委托给两家公估会员单位完成初稿的起草工作。现提请参会代表审议，推荐行业内两家会员单位负责初稿起草工作；

二、初稿起草单位于7月12日前提交初稿至协会秘书处，由公估专业委员会和秘书处负责整理和统稿；
三、秘书处将于7月21日前起草征求意见函下发各公估会员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四、秘书处于7月30日收集整理意见后提交给初稿起草单位修改；

五、修改后的收费指导标准将在2010年第三次高管会议上讨论通过。

以上工作方案，提请各参会代表审议。
通报1至5月份公估会员的服务开展情况
今年1至5月份，秘书处严格按照《2010年保险公估专业委员会工作重点》开展公估会员的服务工作，现将有关服务开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免费为会员单位举办 “新版保险条款研讨会”。

3月19日，协会举办了“新版保险条款研讨会“，邀请新版财产险条款主要负责起草单位——人保总公司财产险部专家来深和会员单位进行交流，二位专家重点针对财产保险和工程保险条款修订的背景、重点及实施后对投保、理赔的影响及对策等问题做了详细的介绍，此次培训吸引了来自会员单位的120余人参加。

二、召开了“深圳市保险中介行业协会二届三次会员大会暨2009年度深圳保险专业中介优秀从业人员颁奖典礼”

5月26日下午，协会召开了“二届三次会员大会暨2009年度深圳保险专业中介优秀从业人员颁奖典礼”，会议总结了协会2009年度工作，对协会2010年工作进行了安排，并隆重表彰了2009年度深圳保险专业中介优秀从业人员，授予10名保险公估从业人员“优秀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称号。
三、积极与深圳市中级法院联系，拓宽公估会员的业务领域
秘书处积极与深圳市中级法院联系，目前已和中级法院下属的司法鉴定办建立了联系，并为其提供了协会公估会员单位通讯录。下一阶段，秘书处将约访中级法院的相关负责人，争取能和中级法院就公估会员单位鉴定入围达成一致意见。

四、制作了《深圳市保险公估机构日常经营服务指南》

为提高公估会员单位日常办事效率，促进会员单位依法合规经营，秘书处根据《保险法》和《保险公估机构监管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已制作好《深圳市保险公估机构日常经营服务指南》，目前正在审稿过程中，预计将于6月底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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